2014届毕业生第二次补考通知

2014届毕业生第二次补考即将在4月16—25日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补考的范围：2010级本科生前七个学期、2011级专科生前五个学期不及格的课程。

三、考试组织方式：专业课的补考由各教学院系组织，公共课由教务处组织。

四、各有关教学院系协助做好下面工作：
1. 统计好不及格课程和学生名单及人数，公共课的数据（电子稿）于4月4日前报考试科，各院系的专业课补考安排（电子稿）于4月14日前报考试科。

2.通知教师出好试卷，公共课的试卷务必于4月4日前交考试科。

3.通知有关学生做好考试准备，按时参加补考。此次考试是2014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最后一次补考，凡是有不及格课程的学生都要参加此次补考，不能请假，缺考的学生当自动放弃补考机会，再一次的补考将在今年的10月中旬进行。

教务处
2014年3月18日

